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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鉴于本次交易中客户名称等信息涉及商业秘密，按照规则披露将导致违约或可能

引致不当竞争，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因此公司对本次交易的部分信息进行了

豁免披露。

 合同履约风险：本次合同整体期限较长，在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

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 对公司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合同整体期限较长（6+1+1），后续营业收入

将根据实际上架情况分摊在整个合作期内。另外，根据目前合同约定，弹性锁定

部分甲方（即“X 公司”，下同）应至 2027 年 6月 30 日前完成下单，并需双方另

行签署协议。因此该部分对应的最终交付期间及费用结算尚未具体约定，以双方

另行签署协议为准，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 违约条款对交易对手方约束力较弱：根据行业惯例，合同中的违约条款主要针对

乙方（即“城地香江（上海）云计算有限公司”，下同）设置，对甲方约束力较弱，

如遇甲方违约的情况，可能导致公司承受较大损失。

 存在额外的业务承诺的违约风险：根据子公司城地香江（上海）云计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子公司”）就本次业务向甲方做出额外承诺，具体为：子公司保证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前为甲方预留部分数据中心资源（预计 50MW），如非政策原

因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子公司对该部分资源未予以预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项

目全部服务合同（含一期、二期及后续扩展项目），并要求子公司承担违约金 8,000

万元及违约金未覆盖的对甲方造成的其他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期已披露下属子

公司与 X公司拟进一步签订 IDC托管业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

目前，双方已完成了该协议的签署，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主要条款

1、项目名称：沪太智慧云谷数字科技产业园-数据中心项目

2、甲方：X公司



3、乙方：城地香江（上海）云计算有限公司

4、合同期限：本合同自【2026年 11月 1日】开始生效，合作期【6】年，

有效期至【2032年 10月 31日】，若合同到期后双方无异议，自动续约【1】年，

最多可续约 2次(续约期)。

续约期结束后，甲方客户仍继续使用，乙方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与甲方续约，

甲乙双方另签新合同或者补充合同延长本合同的合同期。

5、服务内容：在合作期内，乙方向甲方提供数据中心运营服务，具体如下：

第一期：交付约 1,100个高功率机柜，2026年 10月 30日交付；（同时锁定

二期 2,200个高功率机柜等功率折算的主系统架构）

弹性锁定：甲方弹性锁定 2,200个高功率机柜至 2027年 6月 30日前下单，

交付周期自甲方下单后 T+6个月，弹性资源转入正式下单后双方另行签署协议。

本合同约定的总计费功率不超过【10000.0】KW，弹性资源部分，如商务条

件按不低于本合同相关约定，则最早签约资费按不高于本合同约定资费执行。

6、合同价款：

第一期，预计不超过 9.03 亿元，营业收入将根据实际上架情况分摊在整个

合作期内（6+1+1年）。

第二期，预计不超过 18.06亿元，具体以双方另行签署协议为准。

7、付款方式：

甲方以自然月为周期付款，甲乙双方对账确认应结算金额后，乙方必须按法

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先向甲方开具合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应在收到乙方合格

票据及甲方要求的相关报账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付款。乙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没有通过税务部门认证、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符合甲方要求，应按甲

方要求釆取重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补救措施。如因乙方不开具或开具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不合格，甲方有权迟延支付服务费直至乙方开具合格票据之日且不承

担任何违约责任，且乙方的各项合同义务仍应按合同约定履行。

甲方如对当月应支付费用有异议且经双方确认核对确有错误的，甲方暂不支

付，待核对一致后与下期账单一并支付。无论双方对异议是否核对一致，均不应

影响下期账单的正常支付。

8、违约责任：

甲乙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

约责任，本合同有约定的按本合同约定，本合同未做约定按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

任。

乙方保证按本合同要求严格执行，并且在合同有效期限内维持本次合作的目



标机房持续稳定运营，如果因任何乙方的原因发生机房整体的运营中断或者机房

本身及所在园区相关运维条件发生任何变化，导致甲方无法对目标机房进行正常

运维的，乙方应负全部责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包含经乙方认可的

甲方损失举证成本），在上述变化、影响、中断等未消除之前以及乙方对甲方损

失的赔偿方案未确定之前，甲方有权暂停与乙方所有业务合作的费用结算与支付。

如乙方不能在合理的时间（即双方根据实际发生事件协商确定具体的时间）改进、

完善和消除上述威胁机房持续稳定运营的因素，甲方有权单方直接终止本合同，

并且乙方需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相关损失。

对于甲方在合同终止后仍然存留在机房场地和业务场所内的任何物品，甲方

应在合同终止后 60个自然日内搬离机房。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X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X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资信情况和履

约能力。

4、公司与 X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X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为促成本次交易，公司子公司向 X 公司做出额外承诺，即：子公司保证在

2027年 6月 30日前为甲方预留部分数据中心资源（预计 50MW），如非政策原

因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子公司对该部分资源未予以预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项

目全部服务合同（含一期、二期及后续扩展项目），并要求子公司承担违约金

8,000万元及违约金未覆盖的对甲方造成的其他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对公司的影响

后续，公司将根据合同要求，完成相应工作并取得对应的收益，具体对未来

每年的营收影响以实际审计结果为准。

该事项属公司日常经营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相关风险提示

合同履约风险：本次合同整体期限较长，在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

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对公司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合同整体期限较长（6+1+1），后续营

业收入将根据实际上架情况分摊在整个合作期内。另外，根据目前合同约定，弹

性锁定部分甲方应至 2027年 6月 30日前完成下单，并需双方另行签署协议。因

此该部分对应的最终交付期间及费用结算尚未具体约定，以双方另行签署协议为

准，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违约条款对交易对手方约束力较弱：根据行业惯例，合同中的违约条款主要

针对乙方设置，对甲方约束力较弱，如遇甲方违约的情况，可能导致公司承受较

大损失。

存在额外的业务承诺的违约风险：根据子公司城地香江（上海）云计算有限

公司就本次业务向甲方做出额外承诺，具体为：子公司保证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前为甲方预留部分数据中心资源（预计 50MW），如非政策原因或其他客观原

因导致子公司对该部分资源未予以预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项目全部服务合同

（含一期、二期及后续扩展项目），并要求子公司承担违约金 8,000万元及违约

金未覆盖的对甲方造成的其他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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